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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58,829.4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

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52,926.88 万元。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出具了安永验字（2019）验字第 60798948_B04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 15 时 30 分止，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人

民币 17,784.53 万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总额为 5,902.52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一）承销及保荐费用 4,645.01 万元；

（二）审计及验资费用 476.98 万元；

（三）律师费用 337.10 万元；

（四）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377.36 万元；

（五）发行手续费及印刷费等其他费用 66.07 万元。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52,926.88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未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 A 股股东户数

为 15,826 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2,452,

419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3.78%。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14,819,358,500

股，对应的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227.21 倍。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

127,000 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4134457%，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

认购 6,116,440 股，放弃认购数量 10,560 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220,

581 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9,220,581 股，放弃认购数量 0 股。 本次发

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0,560 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6 月 30 日

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进行了审计。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安永华明（2019）审字第 60798948_B09 号）。 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

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上市公告

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及 2019 年 6 月末， 公司资产总额分别

为 369,341.28 万元、410,932.25 万元、443,635.26 万元和 446,366.30 万元，

公司总资产规模及资产结构与公司业务模式相匹配。 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6 月，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86,121.23 万元、135,

444.75 万元、155,845.27 万元和 78,531.55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分别为 30,505.12 万元、37,241.40 万元、41,454.04 万元和 18,256.80

万元，公司主营业务突出，盈利能力较强。

公司 2019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19 年 1-9 月主要财务信息

项目

2019年 9月 30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流动资产（万元） 256,175.82 229,256.22 11.74

流动负债（万元） 33,212.31 45,131.91 -26.41

总资产（万元） 453,986.52 443,635.26 2.3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8.17 13.67 4.5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10.67 13.55 -2.8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万元）

379,424.32 361,150.97 5.0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股）

23.71 22.57 5.05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8年 1-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万元） 114,470.51 108,860.38 5.15

营业利润（万元） 32,166.82 36,205.03 -11.15

利润总额（万元） 32,120.36 36,125.49 -11.0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5,104.85 27,905.30 -10.0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24,026.09 25,151.09 -4.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7 1.74 -10.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 /股）

1.50 1.57 -4.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8 8.42 -1.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

资产收益率（%）

6.49 7.59 -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20,070.17 25,564.59 -21.4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25 1.60 -21.49

注：1、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等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2、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指标均使用发行

前总股本计算。

二、2019 年 1-9 月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公司资产规模基本保持稳定，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453,986.52 万元，较 2018 年末增长 2.33%。 负债总额为 48,452.22 万元，较

2018 年末下降 19.37%， 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对外收购的子公司深圳新产业和

Contamac 实现了约定的业绩承诺， 公司根据收购协议于 2019 年 1-9 月向

上述公司的股权转让方支付了部分股权收购款项， 导致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下降较多。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379,424.32 万元，较 2018 年

末增长 5.05%，主要系 2019 年 1-9 月所实现的净利润所致。

（二）经营情况简要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总体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2019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为

114,470.51 万元，同比增长 5.15%，主要是受益于玻璃酸钠注射液、外用重组

人表皮生长因子和人工晶状体等产品的销售收入稳步提高， 公司营业收入整

体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026.09 万元，同比下降 4.47%，主要原因是：1、受医美终端市场的行业整

顿和市场竞品数量增加的影响， 公司毛利率较高的产品玻尿酸销售收入同比

下降较多，导致本期整体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2.34%；2、公司持续加大对于

眼科和医美产品的研发投入， 本期发生的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3,252.68

万元，增幅高达 69.36%。

（三）现金流量简要说明

2019 年 1-9 月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0,070.17 万元，同比

下降 21.49%，主要原因是本期净利润同比下降 10.40%，同时，公司持续加大

对于眼科和医美产品的研发投入， 导致本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和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分别同比增长 29.72%和 14.54%。

（四）变动幅度在 30%以上的项目的说明

2019 年 1-9 月， 公司上述主要财务指标不存在变动幅度在 30%以上的

项目。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主要经营状况正常，

经营业绩稳定。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

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等方面未

发生重大变化，亦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已与瑞银证

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

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对应募投项目

上海昊海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36620188000334268

上海昊海生科国际医药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上海昊海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普陀支行

70100122000146669 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无重大差异，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为例，协议的主要内

容为：

甲方：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 中国光大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以下简称 “乙

方” ）

丙方：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甲、乙、丙三方经

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36620188000334268， 截止 2019 年 10 月 25 日， 专户余额为 1,284,130,

000.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海昊

海生科国际医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

式存储，并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

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利军、罗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第 5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

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20%的，甲方应及时以邮件方

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

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

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

效。

十、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

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昊海生科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及《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并与发行人、

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审计师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昊海生科具备首次公开发

行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基本条件。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保荐昊海生科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于军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15 层

邮编：100033

电话：010-5832�8888

传真：010-5832�8964

保荐代表人：孙利军、罗勇

联系人：罗勇

三、为公司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瑞银证券为昊海生科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孙利军、 罗勇，

具体情况如下：

孙利军，男，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保荐代表人，拥有北京大学 MBA

学位。 孙利军先生拥有约二十年的投资银行从业经验，加入瑞银证券以来主

持和参与了：民生银行可转债、川投能源可转债、公开增发、国投电力可转债、

公开增发、际华股份 A 股 IPO、际华集团非公开发行、华电国际非公开发行、

中国中车非公开发行、中国中铁非公开发行等项目。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

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罗勇，男，投资银行部董事、保荐代表人，拥有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

学位。罗勇先生拥有十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在加入瑞银证券之前，曾就职于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曾主持或参与了凯龙股份 IPO、曙光股份 2010

年配股、曙光股份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项目。 2017 年初加入瑞银证券

后，曾担任招商银行境内优先股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和项目负责人。 在保荐业

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

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一）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蒋伟和游捷夫妇承诺：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内资股股份 （以下简称“A

股首发前股份” ），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境内上市后 6 个月

内如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A 股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本人持有公司 A 股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

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本人所持公司 A 股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自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至减持期间，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行价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股

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游捷）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公司股东上海湛泽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A 股首发

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侯永泰，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的股东王文斌，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甘人宝承诺：自公司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A 股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

司境内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A 股收盘

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本人持有公司 A 股股票的

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若本人所持公司 A

股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时的发行价。 自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至减持期间，

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行

价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自前

述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 每年转让的 A 股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

时所持公司 A 股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在本人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吴剑英、黄明，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

陈奕奕 3 人均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A 股首发前股份，也不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境内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 A 股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A 股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

价， 本人持有公司 A 股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至

少 6 个月。 若本人所持公司 A 股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

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自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至减持期间，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行价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 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刘远中承诺：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A 股

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股东长兴桐昊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从刘军、楼国梁、沈荣元处受让的发

行人 164.9 万股内资股，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自昊

海生科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蒋伟处受让的公司 135.1 万股内资股，也不提

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楼国梁、彭锦华、陶伟栋、凌婷、沈荣元、范吉鹏、吴明、赵美

兰、时小丽、钟婧婧、陆如娟、吴雅贞等 12 名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 A 股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本次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蒋伟和游捷夫妇及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楼国梁承诺：

1、减持条件：本人承诺，将严格按照本人签署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

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在满

足上述限售条件后，本人将综合考虑市场情况以及本人财务状况等因素后作

出减持股份的决定。

2、减持意向：在满足上述限售条件后，本人将综合考虑市场情况以及本

人财务状况等因素后审慎制定减持股份的计划，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

人承诺，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

3、减持方式：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等。

4、减持价格：若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

5、减持程序：本人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将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

公告，并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的限售与减持的其他承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上述承诺内容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

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函的效力，本人仍将继

续履行上述承诺。

二、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

1、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日起 3 年内，若公

司 A 股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终了时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 = 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数÷年末

公司股份总数，下同）时，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

股价稳定，公司将启动股价稳定措施。

2、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及实施程序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公司应在 10 个交易日内，根据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稳定 A 股股价的预案》，与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协商一致，提出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方案，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当公司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时，可以视公司实际情况、股票市场情况，

按以下顺序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1）公司以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份（以下

简称“公司回购股份” ）

若公司采取回购本公司股票方案的，股份回购方案将包括但不限于回购

股份数量、回购价格区间、回购资金来源、回购对本公司股价及公司经营的影

响等内容。 公司应在股份回购方案依据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完成公司的内部审批程序，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其他相关程序并取得所需的相关批准后，实施股份回购方

案。 公司应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及 / 或其他合法方式

回购本公司股份。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高于回购股份事项发生时

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20%。 如果公司股

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公司可不再实施向社会公众

股东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以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股份应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控股股东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以下简称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后，当公司根据股价稳定措施（一）完成公司回

购股份后，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施股价稳定措施（一）时，公司控股股东

应在 10 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公司股份的数

量、价格区间、时间等），并依法履行相关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

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在获得批准后的三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公司应按照

相关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高于公司控股股东自公司上市后

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税后金额的 20%。 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

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控股股东可不再增持公司股份。 控股股东增持

公司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公司股份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后，当公司根据股价稳定措施（二）完成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份后，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

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施股价稳定措施（二）时，公司

时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包括《稳定 A 股股价的预案》承

诺签署时尚未就任或未来新选聘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通过法律法

规允许的交易方式买入公司A 股股票以稳定公司股价。公司董事（独立董事

除外）、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公司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

式买入公司股份，买入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用于购买股份的金额不高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薪酬额的 30%。 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

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可不

再买入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需要履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审批

的，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因未获得批准而未买入公司股份的，视同已履行

《稳定 A 股股价的预案》及承诺。

在履行完毕前述任一稳定股价措施或者该等措施停止之日起的 240 个

交易日内，公司及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实施稳定

股价措施的义务自动解除。从履行完毕前述任一稳定股价措施或者该等措施

终止之日起的第 241 个交易日开始，如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则公司及控股股东、 董事

（独立董事除外）、 高级管理人员需要按照前述程序和要求履行增持或回购

义务。

3、应启动而未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约束措施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

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公司、控股股

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1）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将在公司股

东大会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

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控股股东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则控股股东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直至其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

（3）如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

具体措施的，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公司停止发放未履行

承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同时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得转让，直至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

完毕。

上述内容为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做出

的承诺，系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关责任主

体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相关责

任主体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公司在未来聘任新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前，将要求其

签署承诺书，保证其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董事（独立董事除

外）、高级管理人员已做出的稳定股价承诺，并要求其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时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提出未履行承

诺的约束措施。

三、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关于欺诈发行股份购回事项承诺如

下：

1、发行人关于欺诈发行股份购回事项承诺如下：

（1）保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不存

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

（2）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

上市的，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

程序，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欺诈发行股份购回事项承诺如下：

（1）保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不存

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

（2）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

上市的，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

程序，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四、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承诺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

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招股说明书所载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发行人承诺，若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书所载之内容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且该等情形对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

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公司启动回购措施的时点及回购价格如下：在证券监督

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后 10 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

开董事会，并提议召开股东大会，启动股份回购措施，回购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加股票发行后至回购时相关期间银行同期活期

存款利息。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相应调整。若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

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司法机关等有

权部门最终的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及时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若公司

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

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赔偿投资者损失。该等损失的赔

偿金额以投资者因此而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限，具体的赔偿标准、赔偿主

体范围、赔偿金额等细节内容待上述情形实际发生时，依据最终确定的赔偿

方案为准，或按照中国证监会、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若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对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因承担

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本人自愿无条件遵从。

五、证券服务机构的相关承诺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承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承诺：“本公司为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如因本公司为发行人

本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二）发行人律师承诺

发行人律师承诺：“本所为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如因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

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三）审计机构承诺

审计机构承诺：“因本所为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出具的以下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从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1、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安永华明（2019）

审字第 60798948_B09 号）；

2、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出具的内部控制审核报告（报告编号：安永华明

（2019）专字第 60798948_B08 号）；

3、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出具的非经常性损益的专项说明（报告编号：安

永华明（2019）专字第 60798948_B09 号）。 ”

（四）评估机构承诺

评估机构承诺：“本公司为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如因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

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六、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承诺：1、如果本公司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本公司

将及时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

诺，以尽可能保护本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3、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

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

关损失，具体措施如下：（1）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

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 10 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依

法启动赔偿投资者损失的相关工作。（2）投资者的损失根据与投资者协商的

金额确定，或者依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和金额确定。 4、

本公司在作出的各项承诺事项中已提出有具体约束措施的，按照本公司在该

等承诺中承诺的约束措施履行。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1、如果本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

法按期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

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

以下措施：（1）本人将在昊海生科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

昊海生科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如果因未履行招股说明书

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昊海生科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则本人将依据

与投资者协商的金额，或依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和金

额向昊海生科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3）如果本人未承担前述

赔偿责任，本人持有的昊海生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在本人履行完毕前

述赔偿责任之前不得转让，同时昊海生科有权扣减本人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

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4）若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所得收益归昊海生科所有。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

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

期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1）本人将在昊

海生科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能履

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昊海生科的其他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向昊海生科及其股东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

尽可能保护昊海生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1、如果本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

按期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

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以

下措施：（1）本人将通过昊海生科披露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

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昊海生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如果因未履

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昊海生科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则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若本人从昊海生科处领取薪酬，则同意昊海生

科停止向本人发放薪酬，同时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有）不得转让，直至本

人履行完毕相关承诺事项。 （3） 若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

的，所得收益归昊海生科所有。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

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

法按期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1）本人将

通过昊海生科披露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

昊海生科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向昊海生科及其股东提出补充

承诺或替代承诺， 以尽可能保护昊海生科及其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

益。

七、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已经按《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国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

关要求对遵守信息披露规则、 稳定股价措施及股份锁定等事项作出承诺，已

就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和约束措施。 发行人及其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作出的承诺合法、合理，失信补

救措施及时有效。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相关主体作出的承诺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相关承诺主体提

出的违反承诺时可采取的约束措施合法，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

性规定。

发行人：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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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9 月 30 日 人民币元

资产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39,266,912.28 1,442,746,898.76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119,998.23 312,000.00

应收账款 349,606,406.24 384,517,772.04

预付款项 36,825,306.22 33,597,727.92

其他应收款 28,616,519.92 107,474,272.57

存货 252,323,076.62 197,630,690.29

持有待售资产 - 81,282,860.32

其他流动资产 45,000,000.00 45,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2,561,758,219.51 2,292,562,221.90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5,069,640.94 354,699,859.8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74,665,521.92 236,900,277.42

固定资产 517,419,491.36 416,663,341.94

在建工程 254,669,700.21 278,271,934.73

使用权资产 32,844,130.55 -

无形资产 616,541,345.11 468,444,550.27

商誉 332,408,103.00 332,003,264.39

长期待摊费用 3,956,759.49 8,917,307.4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064,922.01 17,012,530.7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467,375.21 30,877,298.0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78,106,989.80 2,143,790,364.76

资产总计 4,539,865,209.31 4,436,352,586.66

本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法定代表人：侯永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敏捷 会计机构负责

人： 刘继敏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2019 年 9 月 30 日 人民币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1,913,096.25 18,893,524.84

应付票据 - 4,339,877.40

应付账款 46,020,857.30 36,842,837.91

合同负债 12,737,288.86 22,418,358.64

应付职工薪酬 29,564,261.54 44,107,276.34

应交税费 48,532,584.70 50,932,709.26

其他应付款 140,064,477.87 179,755,643.6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290,548.21 94,028,893.01

流动负债合计 332,123,114.73 451,319,121.0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5,621,350.68 16,386,479.61

租赁负债 23,696,920.47 -

递延收益 4,167,930.73 6,203,436.66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8,912,915.00 126,997,540.9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2,399,116.88 149,587,457.19

负债总计 484,522,231.61 600,906,578.28

本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法定代表人： 侯永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唐敏捷 会计机构负责

人： 刘继敏

（下转

A103

版）


